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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与河南省舞阳县吴城镇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 

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为了大力推广高效单晶的价值，推动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发展和应用，根据西

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战略发展需求，公司控股子

公司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与河南省舞阳县吴城镇人

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本着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双方于2015年12

月5日签署了项目投资框架协议，就乙方在舞阳县吴城镇建设农光互补发电项目

达成合作意向。 

本协议中所列对外投资项目实施前尚需公司根据具体投资金额履行相应内

部审议程序。目前该项目已取得舞阳县发改委备案，尚未履行土地、电力接入、

环评等前置手续。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背景：农光互补光伏发电是近年来光伏新能源应用于农业领域的

新兴产业，它集光伏发电和高效农业于一体，通过在农业大棚上架设光伏电池板，

从而达到棚上清洁发电、棚下高效种植的双赢，实现农光互补。 

（二）项目名称：农光互补发电项目。 

（三）项目建设内容：该项目拟选址位于舞阳县吴城镇，是集种植香菇、药

草、光伏电站于一体的农光互补发电项目，光伏电站建设规模100兆瓦。 

（四）项目用地：乙方以租赁和受让土地使用权相结合的方式取得项目用地；  

（五）双方权利和义务：甲方协助乙方办理项目前期的相关手续；乙方分期

分批,保质保量进行开发其光伏项目,并确保项目建设的安全、经济、高效,并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项投资协议有利于利用公司现有资源，支持当地光伏农业的发展，拓展单

晶产品在光伏农业项目的推广和应用，提高市场占有率，符合公司在光伏产业链

的业务布局。该项投资协议的签署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 

四、风险提示 

上述投资项目在实施前和实际实施过程中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项目进

展进行信息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如下风险： 

（一）项目实施尚需根据具体投资金额履行公司内部相应审议程序，审议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资金来源、支付方式、支付安排、支付能力等方面； 

（二）项目实施尚需办理土地、电力接入、环评等前置手续，如因国家或地

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该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

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九日 


